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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及回购股份进展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4 年 1 月 30 日，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2,024,537 股，

占公司最新总股本2,179,363,932股的比例为 0.5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8.12

元/股，最低价为 23.8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09,660,109.86元（不

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为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价值的认可，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将采取措施，切实“提质增效重回报”，树立公司良好的市场形象。主要措施包

括： 

一、专注公司经营，提升核心竞争力 

2023 年年度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43.27%到

58.36%；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57.83%到 74.44%。公司将进一步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盈利

能力和全面风险管理能力，用业绩的成长回报投资者。 

二、坚定落实股东回报计划 



公司本着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同时兼顾公司资金及发展需求的原

则，建立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和稳定。公司

自 2020 年 6 月在科创板上市以来已连续四年实施分红，每年现金分红占合并报

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例达到 27.63%-32.28%。我们将一如既往地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前提下，积极回报投资者，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建

立投资者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和长期投资的意愿。 

三、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023 年 5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或自筹

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无限售条件的 A股流通股。回购股份将全部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65元/股（含）（注：因

实施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 65 元/股（含）调整

为 64.52 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0万元（含），不超

过人民币 6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截至 2024年 1 月 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2,024,537 股，占公司最新总股本 2,179,363,932 股的比例

为 0.5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8.12元/股，最低价为 23.87元/股，支付的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409,660,109.8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上述

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四、加强与投资者沟通 

公司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保证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

信息，为股东提供准确的投资决策依据。同时持续加强与投资者沟通，消除投资

者误解，树立市场信心。 

五、加快推进募投项目 

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加快推进募投项目，保障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有效实施。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 



公司将持续评估、实施“提质增效重回报”的具体举措，努力通过良好的业

绩表现、规范的公司治理、积极的投资者回报，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

回馈投资者的信任，维护公司股价的长期稳定。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月 1日 

 


